
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看守所 

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返家探視應遵守事項 

一、 受刑人返家探視活動範圍除往返行程外，限於申請所在地之縣市境內

，不得逾離至其他縣市。 

二、 受刑人需持返家探視證明向當地警察機關報到並請值勤員警於證明

單上蓋章。 

三、 返家探視期間不與幫派或不當人士往來，不涉足不當場所，不尋仇家

或訴訟關係人，不從事違法行為。 

四、 返家探視期間不賭博、不喝酒、不吸毒（返所時抽驗尿）。 

五、 如因車禍或不可抗力之因素發生事故，應向事故之當地警察分駐所或

派出所取得證明，並先打電話回所報告。 

六、 如有正當理由無法在規定時間內回所，需事先以電話向中央台回報，

再依指定時間回所，回所後提出證明。無正當理由逾時回所，移送檢

方偵辦。 

七、 返家探視無正當理由逾時未歸，移送地檢署偵辦，緝獲以新入所論，

重新起分，並依前案殘餘刑期及後案刑期合併計算之刑期定其責任分

數，另回復前縮短刑期。 

八、 返家探視期間因病痛就醫應索取就醫證明，如需服藥應附用藥處方箋

。 

九、 返所報到時所攜帶金錢或物品應主動交付保管，未交保管者一經查獲 

    ，一律沒入銷毀，並以所規論處。 

十、 返所報到請提早出門，儘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，如有誤點必須取得證 

    明，並於規定報到時間內打電話回所報告。 

十一、本所聯絡電話： 

（一） 總機：（02）24653240。 

（二） 戒護科：（02）24652391。 

（三） 戒護科長：（02）24653240*23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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